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199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1998 年 5 月 29 日在兰州亚欧商

厦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199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现就该方案及其实施办法公告如下: 

    一、分配方案 

    公司 1997年度净利润 2419.19万元,按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241.98万元,按 5%提取法定

公益金 120.99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056.22 万元,加上年度结存未分配利润 132.17 万元,

共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2188.39万元。股东大会同意以 1997年年末总股本 8024 万股为基数,

按每 10股送 2股红股,送股总数 1604.8万股(元),剩余 583.89万元结转下年。 

    二、送股对象 

    送股对象为 1998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中央登记

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三、股权登记日和除权日 

    1.股权登记日:1998年 7月 9日(星期四); 

    2.除权日(送股上市交易日):1998年 7月 10日(星期五); 

    四、送股办法 

    本次送股全部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所持

股份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帐户。 

    五、本次送股后股本变动情况 

                                          数量单位：股 

                         送股前   本次送股    送股后  占总股本 

                                                       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1.国家拥有股份          14080000   2816000   16896000   17.55 

2.境内法人拥有股份      22408000   4481600   26889600   27.93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36488000   7297600   43785600   45.47 

(二)已流通股份          43752000   8750400   52502400   54.53 

(三)股份总数            80240000  16048000   96288000    100 

    本次送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8024万股增加为 9628.8万股。 

    六、咨询办法 

    由本公司证券部负责咨询事宜 

    咨询电话：0931-8473891 

    邮政编码：730030 

    联系地址：兰州市中山路 368号民百集团证券部 

    联系人：孙志民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